附件一：
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单位资质等级标准

一、甲级监理单位资质条件

（一）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、完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。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并取得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。监理工程师以及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、总监理工程师，均不少于附表1规定的人数。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(或者从事水利工程造价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)不少于3人。

（三）具有五年以上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经历，且近三年监理业绩分别为：

1、申请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，应当承担过（含正在承担，下同）2项Ⅱ等水利枢纽工程，或者1项Ⅱ等水利枢纽工程、2项Ⅱ等(堤防2级)其他水利工程的施工监理业务；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累计合同额不少于600万元。

承担过水利枢纽工程中的挡、泄、导流、发电工程之一的，可视为承担过水利枢纽工程。

2、申请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，应当承担过2项Ⅱ等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监理业务；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累计合同额不少于350万元。

3、申请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专业资质，应当承担过4项中型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业务；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累计合同额不少于300万元。

（四）能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完成建设监理任务。

（五）注册资金不少于200万元。
二、乙级监理单位资质条件

（一）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、完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。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并取得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。监理工程师以及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、总监理工程师，均不少于附表1规定的人数。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(或者从事水利工程造价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)不少于2人。

（三）具有三年以上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经历，且近三年监理业绩分别为：

1、申请水利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，应当承担过3项Ⅲ等水利枢纽工程，或者2项Ⅲ等水利枢纽工程、2项Ⅲ等(堤防3级)其他水利工程的施工监理业务；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累计合同额不少于400万元。

2、申请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专业资质，应当承担过4项Ⅲ等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监理业务；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累计合同额不少于200万元。

（四）能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完成建设监理任务。

（五）注册资金不少于100万元。

首次申请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专业乙级资质，只需满足第(一)、(二)、(四)、(五)项；申请重新认定、延续或者核定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专业乙级资质，还须该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年均监理合同额不少于30万元。
三、丙级和不定级监理单位资质条件
（一）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、完善的组织章程和管理制度。技术负责人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并取得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人员。监理工程师以及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、总监理工程师，均不少于附表1规定的人数。水利工程造价工程师(或者从事水利工程造价工作5年以上并具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)不少于1人。

（三）能运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完成建设监理任务。

（四）注册资金不少于50万元。
申请重新认定、延续或者核定丙级(或者不定级)监理单位资质，还须专业资质许可的监理范围内的近三年年均监理合同额不少于30万元。

附表1：
各专业资质等级配备监理工程师一览表
	监理单位资质等级
	水利工程施工监理

专业资质
	水土保持工程施工监理

专业资质
	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制造监理

专业资质
	水利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监理

专业资质

	
	监理
工程师
	其中高级职称人员
	其中总监理工程师
	监理
工程师
	其中高级职称人员
	其中总监理工程师
	监理
工程师
	其中高级职称人员
	其中总监理工程师
	监理
工程师
	其中高级职称人员
	其中总监理工程师

	甲级
	50
	10
	8
	30
	6
	5
	30
	6
	5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	乙级
	30
	6
	3
	20
	4
	3
	12
	3
	2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	丙级
	10
	3
	1
	10
	3
	1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
	不定级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——
	10
	3
	1


注：1、监理工程师的监理专业必须为各专业资质要求的相关专业。
2、具有两个以上不同类别监理专业的监理工程师，监理单位申请不同专业资质等级时可分别计算人数。

附件二：
适用本办法的水土保持工程等级划分标准

Ⅰ等： 500平方公里以上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；总库容100万立方米以上、小于500万立方米的沟道治理工程；征占地面积500公顷以上的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。
Ⅱ等： 150平方公里以上、小于500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；总库容50万立方米以上、小于100万立方米的沟道治理工程：征占地面积50公顷以上、小于500公顷的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。
Ⅲ等： 小于150平方公里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项目；总库容小于50万立方米的沟道治理工程；征占地面积小于50公顷的开发建设项目的水土保持工程。
附件三：
适用本办法的机电及金属结构设备等级划分标准
一、发电机组、水轮机组等级划分标准
	工程规模
	划分标准（装机容量 104KW）

	大型
	≥30

	中型
	5～30

	小型
	＜5


二、水工金属结构设备(闸门、压力钢管、拦污设备)等级划分标准
	闸门


	规格分档
	参数标准   FH＝门叶面积（m2）×设计水头（m）

	
	大型
	FH≥1000

	
	中型
	200≤FH＜1000

	
	小型
	FH＜200

	压力钢管
	规格分档
	参数标准   DH＝直径（m）×设计水头（m）

	
	大型
	DH≥300

	
	中型
	50≤DH＜300

	
	小型
	DH＜50

	拦污设备
	规格分档
	参数标准

	
	
	耙斗式
	回转式

	
	大型
	耙斗容积≥3 m3
	齿耙宽度（m）×清污深度（m）≥100

	
	中型
	1 m3 ≤耙斗容积＜3 m3
	30≤齿耙宽度（m）×清污深度（m）＜100

	
	小型
	耙斗容积＜1 m3
	齿耙宽度（m）×清污深度（m）＜30


三、起重设备等级划分标准
	规格分档
	划分标准（起重量G）

	大型
	G≥100T

	中型
	30T≤G＜100T

	小型
	G＜30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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